服務質素標準17-私隱和保密

政策

1. 服務單位在收集、儲存、查閱、發佈及轉移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時，須確保服務使用者私隱和個人資料保密的權利得到尊重。

2.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個人照顧服務時，須保護服務使用者之私隱和尊嚴。

3. 服務單位職員須確保所有有關服務使用者之資料絕對保密（除遇特殊情況，如事件涉及人身安全或刑事責任，單位職員可酌情處理）。

4. 服務使用者的檔案及個人資料，必須以安全妥當的方式儲存，並只限於有需要知悉該資料的指定職員查閱和使用。

5. 服務單位應讓服務使用者獲悉享有個人私隱及保密的權利，如未經服務使用者同意，服務單位絕不向其他機構提供其資料。

6. 確保單位職員明白及落實執行有關政策和程序，並每年作出檢討。
程序

收集、儲存及使用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程序

1. 收集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時，盡量安排在保密的環境下進行，而收集資料的多寡必須只限於足夠提供有關服務。

2. 在收集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前，必須告知當事人資料收集的目的及用途，並且享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中保密的權利；如資料需要轉移或更改原來用途時，亦必須先徵得當事人同意。

3. 所有有關服務使用者之服務資料必須妥善地儲存於單位辦公室內，並確保公眾人士不能隨意擅自進入辦公室，以免有關資料外洩或被盜取。

4. 一切有關服務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檔案紀錄須存放於單位辦公室內上鎖之文件櫃中，並只容許指定同工或直屬督導查閱或使用。

5. 所有有關服務使用者之個人資料於達成使用目的後應即時加以刪除（被法律禁止刪除或刪除該等資料會損害公眾利益的情況則除外），並且確保徹底銷毀。

6. 所有收集服務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表格上須印有「閣下所提供的資料，會用作推行本單位服務相關的活動之用，你有權書面提出查閱和更改你的個人資料」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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